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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民复〔2018〕13号

	


关于对梁河县政协第十五届二次会议

第3（2）号提案的答复

郗保芳委员：

你们提出的“关于帮助解中营村委会新芒东村民小组购买活动室餐具的资金的提案”,已交我局研究办理,经梁河县民政局领导班子会议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你们提出的新芒东村民小组需要购买活动室餐具共计33000元，请求政府部门给予帮助解决。我局对此十分重视，及时召开会议进行研究，但因今年目前上级尚未安排相应的资金，无法马上解决你所提出的建议。

加强农村活动场所建设及配套设施购置是各级政府一直关心重视的事项，民政局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也致力于支持农村基层活动场所建设，为改善基层活动场地条件而努力。对于你们提出的购买活动室餐具的资金问题，我局将积极向上级争取相应资金给予支持解决。

感谢你对政府工作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恳请你们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我们的工作。
梁河县民政局

2018年6月25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梁河县民政局　　　6161346

 抄送：县政协提案委、县政府督查室。

 梁河县民政局                         2018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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